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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练塘镇人民政府文件

练府〔2023〕45号

练塘镇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练塘镇医疗救助（试行）办法》的

通知

各社区委员会，各村、居委会、企事业单位，机关各科室：

现将《练塘镇医疗救助（试行）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青浦区练塘镇人民政府

2023年 7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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练塘镇医疗救助（试行）办法

为了进一步做好扶贫帮困工作，完善扶贫帮困机制，切实解

决人民群众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利益问题，有效帮助因病

致贫家庭缓解经济困难，摆脱困境，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，促进

社会和谐。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医疗救助（试行）办法。

一、救助范围

1.具有本镇户籍城乡居民；

2.外省市户籍婚入人员，因政策因素户口还未迁入本镇户籍

的外来配偶及其子女。

二、救助对象

1.享受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人员；

2.本市城乡居民低收入的家庭人员；

3.城乡居民一般家庭的人员；

三、救助条件

1.救助对象患大病、重病住院或门急诊治疗长期服药造成个

人年度医疗费用支出大，家庭生活困难的；

2.一般家庭人员医疗费自负部分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（家

庭可支配收入为家庭总收入扣除家庭成员基本生活保障费用）；

3.申请医疗救助对象，应在本市公立医院或医保定点医疗机

构就诊且在医保范围内自负金额部分按比例进行救助，救助一律

凭医疗机构正规发票；

4.不属于上海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的项目不予救助；

5.救助对象应如实申报，如果故意隐瞒事实骗报，经举报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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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或调查核实，取消救助资格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年度医

疗费用支出去除政府、事业单位、群团、商业保险等部门救助、

帮扶、补助、理赔之后，自负部分总金额符合救助标准的村（居）

民；各类去除费用在镇级医疗救助和医疗补助中不重复去除。

四、救助标准

申请镇医疗救助对象应在基本医疗保险、居保大病险、镇保

门急诊统筹保险、区级医疗、三镇医疗大额、区残联医疗、区民

政局重点优抚对象等相关部门医疗救助或补助后，年度实际自负

金额按比例进行救助。标准如下：

1.享受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人员按 70％比率

救助（门急诊 300元以上的部分）；

2.本市城乡居民低收入家庭的人员医疗费自负 2000 元以上

的部分按 60％比率救助；

3.城乡居民一般家庭的人员医疗费自负 5000 元以上的部分

按 50％比率救助。

五、申报程序

1.本人向户籍所在地村（居）委提出医疗救助的申请，对符

合救助条件的对象，村（居）委收集好相关医疗救助材料，填写

好《练塘镇大额医疗救助申请表》及汇总统计表，一式二份，在

次年 5月份前上报练塘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，经镇社区事务

受理服务中心初审汇总，由镇社区建设办复核、审批。

2.申请医疗救助应提交的材料

（1）练塘镇大额医疗救助申请表；

（2）申请人身份证及户口簿复印件；

（3）低保家庭、低收入家庭、一般家庭工资、养老金等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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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证明；

（4）外省市户籍婚入人员结婚证复印件；

（5）医院医药费发票、病历或出院小结复印件；

（6）大病保险、各类医疗救（补）助的凭证；

（7）本人签字确认的农村商业银行卡复印件。

3.发放时间。由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统一打卡发放，在

次年 6月底前发放到居民。

六、实施时间

本救助（试行）办法实施时间自 2023年 8月 1日起，由镇

社区建设办公室、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镇班子全体成员

青浦区练塘镇党政办公室 2023年 7月 25日印发


